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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百六十一條 檢察官

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

之方法。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

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指

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

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

能時，應以裁定定期通

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

補正者，得以裁定駁回

起訴。 

駁回起訴之裁定已

確定者，非有第二百六

十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

再行起訴。 

違反前項規定，再

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

理之判決。 

第一百六十一條 檢察官

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

之方法。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

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指

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

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

能時，應以裁定定期通

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

補正者，得以裁定駁回

起訴。 

駁回起訴之裁定已

確定者，非有第二百六

十條各款情形之一，不

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

訴。 

違反前項規定，再

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

理之判決。 

一、為配合第二百六十條

之修正，爰於第三項

「第二百六十條」後

增列「第一項」。 

二、第一項、第二項及第

四項未修正。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 告

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

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

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

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 

依法已不得提起自

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

。但第三百二十一條前

段或第三百二十三條第

一項前段之情形，不在

此限。 

律師受第一項之委

任，得檢閱偵查卷宗及

證物並得抄錄、重製或

攝影。但涉及另案偵查

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 告

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

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

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

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律師受前項之委任

，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

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但

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

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

項，得限制或禁止之。 

第三十條第一項之

規定，於前二項之情形

準用之。 

一、就現行刑事交付審判

制度，論者多有違反

審檢分立、控訴原則

等質疑，為避免該等

質疑，且維持對於檢

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

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

，並賦予聲請人是否

提起自訴之選擇權，

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

雙軌併行之基礎上，

修正第一項，將交付

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

「准許提起自訴」之

換軌模式。 

二、如依第三百十九條、

第三百二十二條等規

定，已不得提起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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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之事項，得限制或

禁止之。 

第三十條第一項之

規定，於第一項及前項

之情形準用之。 

者，亦不得再為第一

項准許提起自訴之聲

請；惟依修正後第三

百二十一條但書、第

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

但書之規定，縱有第

三百二十一條前段或

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

項前段原本不得提起

自訴之情形，仍得依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三

第二項後段准許提起

自訴之裁定而例外提

起自訴，爰增訂第二

項。 

三、為配合第二項之增訂

，並參考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第三十八條

之一等規定之體例，

爰將現行第二項、第

三項分別修正移列為

第三項、第四項。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二 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於

法院裁定前，得撤回之

。 

撤回准許提起自訴

之聲請，書記官應速通

知被告。 

撤回准許提起自訴

聲請之人，不得再行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二 交

付審判之聲請，於法院

裁定前，得撤回之，於

裁定交付審判後第一審

辯論終結前，亦同。 

撤回交付審判之聲

請，書記官應速通知被

告。 

撤回交付審判聲請

之人，不得再行聲請交

付審判。 

一、配合交付審判制度轉

型為「准許提起自訴

」之換軌模式，爰修

正本條各項規定。 

二、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

程序，於法院為相關

准駁裁定後即已終結

，故第一項明定其聲

請僅得於法院裁定前

撤回之。至聲請人於

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所定期間內提起自

訴者，就其自訴之撤

回，依第二百五十八

條之四第一項前段，

乃適用第二編第二章

之相關規定辦理，附

此敘明。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三 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三 聲

請交付審判之裁定，法

一、配合交付審判制度轉

型為「准許提起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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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應以合議行之。 

法院認准許提起自

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

由者，應駁回之；認為

有理由者，應定相當期

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

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

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

。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

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

人、代理人、檢察官、

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

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法院為第二項裁定

前，得為必要之調查。 

被告對於第二項准

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得

提起抗告。駁回之裁定

，不得抗告。 

院應以合議行之。 

法院認交付審判之

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

，應駁回之；認為有理

由者，應為交付審判之

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

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

。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

，得為必要之調查。 

法院為交付審判之

裁定時，視為案件已提

起公訴。 

被告對於第二項交

付審判之裁定，得提起

抗告；駁回之裁定，不

得抗告。 

」之換軌模式，爰修

正第一項、第二項、

第五項，且刪除現行

第四項；並為求語意

明確，於第五項酌為

標點符號之修正。 

二、法院為第二項後段准

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後

，如聲請人未於裁定

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

，依第二百五十八條

之四第一項後段，即

不得再行自訴。又法

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者，僅賦予聲請人得

提起自訴之機會，而

無擬制起訴之效力，

是否提起自訴，仍由

聲請人自行考量決定

，至法院裁定准許提

起自訴之心證門檻、

審查標準，或其理由

記載之繁簡，則委諸

實務發展；又其後受

理自訴之法院仍係獨

立審判，不受准許提

起自訴之法院所為認

定之拘束，乃屬當然

，均附此敘明。 

三、「准許提起自訴」之

換軌模式，係對於檢

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

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

，其審查結果可能使

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

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

之案件，對被告另行

提起自訴。為利法院

為妥適之決定，並保

障被告之權益，法院

為准駁裁定前認有必

要時，得予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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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檢察官、被

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

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如經法院給予機會

而仍未陳述意見者，

法院自得逕為裁定，

爰增訂第三項。至判

斷個案中有無給予陳

述意見機會之必要時

，法院宜審酌相關聲

請是否顯屬不合法或

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

（例如聲請人未於告

訴乃論之罪之告訴期

間內合法提起告訴或

已撤回告訴、逾法定

期間或未先經再議而

為聲請、檢察官以被

告死亡等程序上明確

事由依法為不起訴處

分、聲請意旨縱屬真

實亦與犯罪構成要件

或罪責之成立無關等

情形）、有無事實上

之窒礙（例如被告由

於重病、昏迷等原因

，已無法以言詞或書

面陳述意見等情形）

、對於維護公平正義

或正當法律程序有無

助益、司法資源之合

理有效運用等因素，

綜合認定之，併予敘

明。 

四、配合第三項之增訂及

現行第四項之刪除，

爰將現行第三項修正

移列為第四項。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四 聲

請人於前條第二項後段

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

訴者，經法院通知後，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四 交

付審判之程序，除法律

別有規定外，適用第二

編第一章第三節之規定

一、聲請人於第二百五十

八條之三第二項後段

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

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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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應即將該案卷宗

及證物送交法院，其審

判程序適用第二編第二

章之規定；未於該期間

內提起自訴者，不得再

行自訴。 

參與准許提起自訴

裁定之法官，不得參與

其後自訴之審判。 

。 者，經法院通知後，

檢察官應即將其為不

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

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

法院，俾使卷證資料

齊全，以利後續審判

，且其審判程序適用

第二編第二章「自訴

」章之規定，受訴法

院得依相關規定，為

各該程序上或實體上

之審認及決定。至未

於上開期間內提起自

訴者，既已放棄其自

訴權，應不得再行自

訴；如逾期再行自訴

，或提起自訴之犯罪

事實中，有與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之犯罪事

實，不屬同一案件且

已不得提起自訴部分

，屬不得提起自訴而

提起，法院應依第三

百三十四條諭知不受

理之判決。爰配合交

付審判制度轉型為「

准許提起自訴」之換

軌模式，修正現行條

文並移列為第一項。

又本項前段提起自訴

之情形，應依第三百

四十三條準用第二百

八十四條之一，視其

案件種類行獨任或合

議審判，而與第二百

五十八條之三第一項

均以合議為裁定之規

定有別，附此敘明。 

二、為防止預斷，爰增訂

第二項，明定參與准

許提起自訴裁定之法

官，不得參與其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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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審判。 

第二百五十九條 羈押之

被告受不起訴或緩起訴

之處分者，視為撤銷羈

押，檢察官應將被告釋

放，並應即時通知法院

。 

為不起訴或緩起訴

之處分者，扣押物應即

發還。但法律另有規定

、再議期間內、聲請再

議中、聲請法院准許提

起自訴中或法院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所定期間內

遇有必要情形，或應沒

收或為偵查他罪或他被

告之用應留存者，不在

此限。 

第二百五十九條 羈押之

被告受不起訴或緩起訴

之處分者，視為撤銷羈

押，檢察官應將被告釋

放，並應即時通知法院

。 

為不起訴或緩起訴

之處分者，扣押物應即

發還。但法律另有規定

、再議期間內、聲請再

議中或聲請法院交付審

判中遇有必要情形，或

應沒收或為偵查他罪或

他被告之用應留存者，

不在此限。 

一、配合交付審判制度轉

型為「准許提起自訴

」之換軌模式，爰修

正第二項。 

二、第一項未修正。 

第二百六十條 不起訴處

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

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

下列情形之一，不得對

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 

一、發現新事實或新證

據者。 

二、有第四百二十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或第五

款所定得為再審原

因之情形者。 

前項第一款之新事

實或新證據，指檢察官

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

未及調查斟酌，及其後

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

證據。 

第二百六十條 不起訴處

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

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

左列情形之一，不得對

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 

一、發現新事實或新證

據者。 

二、有第四百二十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或第五

款所定得為再審原

因之情形者。 

一、為符法制，爰酌予修

正現行條文序文之文

字，並將現行條文移

列為第一項。 

二、目前實務有「於聲請

法院交付審判之程序

中，不起訴或緩起訴

處分尚未確定」之見

解，致告訴人於該程

序提出之事實、證據

，被認定非屬現行條

文第一款得憑以再行

起訴之「新事實或新

證據」，而生對告訴

人權益保障未周之議

。爰參考第四百二十

條第三項之規定，兼

及考量本條於體系上

既規範在第二編第一

章第一節「偵查」節

中，自應以檢察官偵

查活動所審酌之範圍

，作為「新事實或新

證據」之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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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增訂第二項，明定

第一項第一款之「新

事實或新證據」，指

檢察官偵查中已存在

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

酌，及其後（如有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含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

序）始存在或成立之

事實、證據，俾期周

妥。 

第三百零三條 案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

不受理之判決： 

一、起訴之程序違背規

定。 

二、已經提起公訴或自

訴之案件，在同一

法院重行起訴。 

三、告訴或請求乃論之

罪，未經告訴、請

求或其告訴、請求

經撤回或已逾告訴

期間。 

四、曾為不起訴處分、

撤回起訴或緩起訴

期滿未經撤銷，而

違背第二百六十條

第一項之規定再行

起訴。 

五、被告死亡或為被告

之法人已不存續。 

六、對於被告無審判權

。 

七、依第八條之規定不

得為審判。 

第三百零三條 案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

不受理之判決： 

一、起訴之程序違背規

定者。 

二、已經提起公訴或自

訴之案件，在同一

法院重行起訴者。 

三、告訴或請求乃論之

罪，未經告訴、請

求或其告訴、請求

經撤回或已逾告訴

期間者。 

四、曾為不起訴處分、

撤回起訴或緩起訴

期滿未經撤銷，而

違背第二百六十條

之規定再行起訴者

。 

五、被告死亡或為被告

之法人已不存續者

。 

六、對於被告無審判權

者。 

七、依第八條之規定不

得為審判者。 

一、為配合第二百六十條

之修正，爰於第四款

「第二百六十條」後

增列「第一項」。 

二、第一款至第七款文字

並酌作修正。 

第三百二十一條 對於直

系尊親屬或配偶，不得

提起自訴。但依第二百

五十八條之三第二項後

第三百二十一條 對於直

系尊親屬或配偶，不得

提起自訴。 

配合交付審判制度轉型為

「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

模式，並考量現行第三百

二十一條對於直系尊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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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裁定而提起自訴者，

不在此限。 

或配偶不得提起自訴之規

定，固為防止因自訴而對

簿公堂，致影響家庭和諧

或夫妻和睦，為維護人倫

關係所為之合理限制；然

告訴人既已就其直系尊親

屬或配偶向檢察官提起告

訴，並歷經偵查、不起訴

處分及再議等程序，雙方

關係與告訴人直接提起自

訴之時，已有不同；為維

護相關案件告訴人之權益

，爰增訂本條但書。 

第三百二十三條 同一案

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

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

，不得再行自訴。但告

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

接被害人提起自訴，或

依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三

第二項後段裁定而提起

自訴者，不在此限。 

於開始偵查後，檢

察官知有自訴在先或前

項但書之情形者，應即

停止偵查，將案件移送

法院。但遇有急迫情形

，檢察官仍應為必要之

處分。 

第三百二十三條 同一案

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

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

，不得再行自訴。但告

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

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

，不在此限。 

於開始偵查後，檢

察官知有自訴在先或前

項但書之情形者，應即

停止偵查，將案件移送

法院。但遇有急迫情形

，檢察官仍應為必要之

處分。 

一、配合交付審判制度轉

型為「准許提起自訴

」之換軌模式，並考

量第三百二十三條第

一項前段係為避免利

用自訴程序干擾檢察

官之偵查犯罪所設提

起自訴之限制；與賦

予告訴人得依第二百

五十八條之一至第二

百五十八條之四針對

再議駁回案件聲請救

濟機會之規範目的不

同，故法院依第二百

五十八條之三第二項

後段定相當期間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後，即

不受第一項前段不得

再行自訴之限制，爰

修正第一項。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百二十六條 法院或

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

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

人、被告及調查證據，

於發見案件係民事或利

用自訴程序恫嚇被告者

，得曉諭自訴人撤回自

訴。 

第三百二十六條 法院或

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

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

人、被告及調查證據，

於發見案件係民事或利

用自訴程序恫嚇被告者

，得曉諭自訴人撤回自

訴。 

一、為配合第二百六十條

之修正，爰於第四項

「第二百六十條」後

增列「第一項」。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立法院 112年 5月 30日三讀通過（正確文字以總統公布為準） 
 

9 
 

前項訊問不公開之

；非有必要，不得先行

傳訊被告。 

第一項訊問及調查

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

二百五十二條、第二百

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

四條之情形者，得以裁

定駁回自訴，並準用第

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

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駁回自訴之裁定已

確定者，非有第二百六

十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

再行自訴。 

前項訊問不公開之

；非有必要，不得先行

傳訊被告。 

第一項訊問及調查

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

二百五十二條、第二百

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

四條之情形者，得以裁

定駁回自訴，並準用第

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

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駁回自訴之裁定已

確定者，非有第二百六

十條各款情形之一，不

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自

訴。 

 

 


